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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行业标准 

《汽车用环境光传感器》（征求意见稿） 

编制说明 

一、工作简况 

1、任务来源 

工信部工信厅科[2018]31号文  项目编号 2018-1072T-QC； 

标准提出及归口单位：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； 

标 准 名 称：汽车行业标准《汽车用环境光传感器》； 

标准起草单位：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； 

标准起草人：王宇锋等。 

2、主要工作过程 

2.1  汽车用环境光传感器汽车进行车灯照明控制的传感器，其功能与整车控制系统有着密不可分

的关系，其产品稳定性，对汽车照明系统的正常、稳定工作，提高驾乘人员的舒适性、与安全性具

有重要作用。 

2.2  针对目前国内在车用环境光传感器的现状，2017年日盈电子向电器分标委汇报并申请起草《汽

车用环境光传感器》行业标准事宜。并于 2017 年 6 月份，结合公司在产的光线传感器项目，内部

成立开发小组，制定了小组工作计划并对进度安排和验证工作做了部署。期间我们积极搜集有关资

料，翻译、消化对比了国外先进企业标准和检验规范。 

2.3  2017 年~2018 年，对于现有市场上的车用环境光传感器做了相关的测试分析，同时结合日盈

在开发的产品及项目，并结合国内相关企业标准和有关行业标准，经反复讨论于 2018 年 6 月拟定

了标准征求意见稿（草案）和编制说明初稿。 

2.4  经过调研，并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及技术资料，对国外产品进行了测试、采集了数据，进行

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，小组成员经反复斟酌和讨论，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形成该标准的讨论稿，

并提交工作组。 

2.5  2019年 01月 04日，在常州召开起草工作组第一次内部启动会议，对标准讨论稿进行了

认真讨论，并做了相关修改，同时达成一致意见，行成了第一版的完整的讨论稿，并提交专家组。 

2.6   2019年 3月 24日在常州召开了第一次工作组全体会议，专家组对标准讨论稿进行了认真讨

论并提出了意见和修改建议，会议对标准讨论稿进行了认真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,依据会议提出的

意见修改，并形成征求意见稿，通过邮件和电话的方式与工作组成员进行联系和沟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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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

 1、编制原则 

1）本标准按照 GB/T 1.1-2009 和 GB/T 20001.10-2017 给出的规则起草。同时参考了国内外

车用零部件企业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内外主机厂的客户技术资料。该标准的每项技术性能和要求都经

过相关的试验验证。 

2）依据 

     a) GB/T 1.1—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》；  

b）GB4785《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》。 

 2、主要内容 

1）增加传感器的根据安装位置不同，所对应的不同温度要求。 

2）明确性能要求的相关参数： 

a)传感器的光谱灵敏度峰值在 450nm 到 650nm 之间；  

b)传感器检测光强范围应不小于 7000Lux； 

c)传感器的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1s； 

d)传感器输出信号值的精度偏差应不大于 7%； 

e)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偏差应不大于 15%。 

3）明确试验性能的要求以及方法。 

三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情况分析 

2019年 07月对试验验证工作进行专题安排。经讨论，确定了具体试验验证项目，并于 2019

年 07~11月份进行相关试验。试验情况表明本标准所制定的技术要求是合理的、试验方法是可行

和规范的，达到预期的效果。 

四、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

无。 

五、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

本标准的提出将进一步完善我国汽车领域的标准体系，规范相关产品质量，促进相关领域技术

发展，对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。 

六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

本标准为自主制定，部分试验项目参考国家标准，技术指标为国外一般水平。 

七、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 

本标准属于汽车电器领域技术标准体系中的 E.汽车传感器类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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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体系中的位置：QC-102-202-315-402-505-007 汽车自动大灯用环境光传感器 行业标准 产

品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标准与汽车相关标准互成体系，相互配套，互相协调，与现有标准互为补充，与现行法律法

规和政策及其它强制性标准没有矛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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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： 

无重大分歧意见。 

九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： 

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。 

十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本标准对汽车电器系统的正常、稳定工作，提高驾乘人员的安全性具有重要作用，建议尽快实

施。 

十一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： 

无。 

O 

通用类标准 

A 

汽车电机类

标准 

C 

汽车电线束、电连接

器标准 

D 

汽车电器元器件、

控制器标准 

 

E 

汽车传感器类

标准 

B 

汽车开关类

标准 

 

汽车电器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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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： 

无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标准起草工作小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18 日 

 

 

 

 

 


